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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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完成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完成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完成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有關鐵開採執照及現有鐵公司之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交

易時段後）完成。  
 
由於有關鎢開採執照及第一蒙古公司之第一重組於完成前尚未完成，故董事會決定不

會落實完成有關鎢開採執照及第一蒙古公司之收購。 

 
茲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及二零零九年四月三十日發表之公佈及本公

司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之通函（「該通函」），其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

事項。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語具有該通函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有關鐵開採執照及現有鐵公司之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交易

時段後）完成。  
 
有關鎢開採執照及第一蒙古公司之第一重組於完成前尚未完成。誠如該通函所述，收購

協議訂明（其中包括）：  
 
(i) 倘買方合理認為第一重組無法於完成前完成，則買方可單方面全權（為免生疑

問，並無責任）選擇在第一重組並未完成之情況下落實完成；  
 
(ii) 而因完成（及緊隨完成後），目標集團將僅包括目標公司及現有鐵公司（於第二

重組完成後），及 
 
(iii) 賣方須促使有關目標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屬公司就因第一重組而進行或與此

有關之行動所須承擔之一切義務及責任（如有）於完成前消除及取消，且再無效

力。 
 
如賣方所告知及據董事會所深知，現有鎢公司與第一蒙古公司已訂立一份取消協議，據

此，第一蒙古公司收購（其中包括）鎢勘探執照及鎢開採執照一事已告取消。此外，目

標公司已就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第一蒙古公司全部股本及擁有權訂立一份協議，而於

本公佈日期，向蒙古相關當局辦理轉讓第一蒙古公司之擁有權及／或更改第一蒙古公司

之股東之登記手續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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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上述事宜以及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於收購鐵開採執照及現有鐵公司之潛在利益

後，董事會決定根據收購協議落實完成收購鐵開採執照及現有鐵公司（而不包括鎢開採

執照及第一蒙古公司）。此外，本公司決定不再繼續收購鎢開採執照。 
 
由於第一重組於完成前尚未完成，故總收購價為 300,000,000 港元，並已按下列方式支

付： 
 
(i) 70,000,000 港元以現金支付；及 
(ii) 230,000,000 港元由買方向賣方（或其代名人）發行承兌票據支付。  
 
本公司未曾亦將不會發行任何債券以支付收購價之任何部分。 

 
 

承董事會命 
亞洲資源控股有限公司亞洲資源控股有限公司亞洲資源控股有限公司亞洲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詹劍崙詹劍崙詹劍崙詹劍崙 

 
香港，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詹劍崙先生及陳崇煒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姚輝明先生、張憲

林先生及謝旭江先生。 
 
* 僅供識別 


